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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62             证券简称：深圳华强           公告编号：2016—031 

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 年 8 月 2 日在公司

会议室召开董事会会议。本次会议已于 2016年 7月 26日以电子邮件、电话、即

时通讯工具等方式通知各位董事，应到董事 8人，实到 8人，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关于对公司非主营业务中重资产相关业务的经营方式和深圳以外商业物

业的经营业态进行调整的议案》 

基于在电子行业精耕细作多年积累的行业资源，公司在 2015 年对公司长期

发展战略进行了重塑和优化，即通过对电子元器件分销行业的深度整合，充分利

用上游原厂、下游客户以及华强电子世界（实体 B2B 电子专业市场）、华强电子

网（互联网 B2B电子商品交易平台）等相关资源，打造贯穿电子信息全产业链的

交易服务平台；围绕华强北国际创客中心聚集的丰富资源及众多的创客群体，催

生有利于创客成长、小微企业孵化的良好生态，打造国内一流的综合创新创业服

务平台。公司积极推进公司战略落地进程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发行股份并配套

募集资金收购深圳市湘海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海电子”）100%股权、现

金收购深圳市捷扬讯科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捷扬”）70%股权、成立深

圳华强北国际创客中心有限公司、公司旗下华强电商（834998）获批挂牌新三板

等，其中，收购湘海电子和深圳捷扬后，在公司给予包括资金在内的全方位资源

支持下，湘海电子和深圳捷扬 2015年和 2016年第一季度经营情况均超预期。 

为进一步保障公司“交易服务平台”与“创新服务平台”双平台发展战略落

地工作的顺利推进，同意将公司旗下非主营业务中重资产相关业务（包括酒店物

业、其他商业物业等）的经营方式进行调整，调整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对外委托管

理；对于深圳以外的商业物业，同意公司在对当地的宏观环境、产业环境和供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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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等要素进行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对当地商业物业的经营业态进行优化

和调整。  

此举将有利于促进公司集中精力，不断巩固和提升主业竞争优势，切实保障

公司现有产业的转型调整顺利实施，进一步突出主业、做强主业；有利于优化公

司资源配置，推动公司资本合理流动；有利于公司降低非主营业务的经营成本，

提高管理效率；有利于全面优化公司经营结构，提升公司竞争力。 

具体项目的调整方式和决策公司应依据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 

此项议案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8月 3日 




